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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錢的⼈不⾒很多年，擔保借款的抵押權會有時效消滅的問題嗎？

⽂:陳麗雯（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1-30

案例

A借錢給B，B提供⾃⼰的⼟地作為擔保，讓A設定第⼀順位抵押權，但A、B間並未有約定明確認還款期
限。A後來因為找不到B，就⼀直沒有任何催討動作。

過了借款⽇20年後，B的其他債權⼈C向法院聲請拍賣B的⼟地，C並向法院主張A的抵押權時效消滅，應
該塗銷。

在這種情形下（圖1），A的抵押權真的因為時效⽽消滅了嗎？

圖1 借貸契約與抵押權法律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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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借錢的⼈不⾒很多年，擔保借款的抵押權會隨時間消滅嗎？
資料來源：陳麗雯 / 繪圖：Yen

⼀、⺠法請求權的消滅時效的起算點應⾃何時起算？（⾒圖1）

請求權消滅時效的起算點，原則是依照⺠法第128條[1]，就是A知道⾃⼰「可以⾏使權利之狀態」，時效才可
以開始起算，也就是⾏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的時候。

請求權⼈因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不因此⽽受影響[2]，還是消滅時效的期限
還是繼續計算。

⼆、何謂⺠法第128條的「可以⾏使權利之狀態」？



所謂「可以⾏使權利之狀態」，應視當初契約有沒有約定清償期[3]：

（⼀）假設契約有約定清償期

就從契約約定清償期限屆滿的時候，開始起算可以⾏使請求權的時間，再依契約性質去判斷是15年或是5年或
是2年的消滅時效[4]。

（⼆）假設契約沒有約定清償期

⼀般是從契約成⽴時，債務⼈就負有清償的義務，所以從契約成⽴時就開始起算可以⾏使請求權的時間[5]；不
過如果是消費借貸契約，由於⺠法要求債權⼈要定相當期限催告，實務上認為沒有約定返還期限的消費借貸契
約，需要經催告後才會起算時效[6]等。

三、本案例中A的抵押權時效尚未消滅

因為A與B之間是訂⽴⼀個消費借貸契約[7]，⼜沒有約定還款期限，依照實務⾒解[8]，A從未有訂⼀個⽉以上
之期限向B催告，可知借貸契約之消滅時效並沒有開始起算，A與B之間的契約還是有效⼒，A還是可以拿這個
契約要求B還錢。

⽽且因為抵押權在⺠法上具有消滅上從屬性[9]，也就是說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本題中的消費借貸契約）若不
消滅，則抵押權也不會消滅，繼續存在。案例中，由於A與B之間的消費借貸契約繼續存在，A對⼟地的抵押權
仍繼續存在，C主張塗銷A的抵押權為無理由。

附帶⼀提，抵押權消滅上的從屬性有時間的設定，⺠法第880條規定，原本擔保的債權時效消滅的話，抵押權
⼈要在時效消滅的5年內⾏使抵押權，如果這5年都不⾏使抵押權，那麼抵押權會消滅[10]。

註腳
   ⺠法第128條：「消滅時效，⾃請求權可⾏使時起算。以不⾏為為⽬的之請求權，⾃為⾏為時起算。」[1]

   最⾼法院31年度決議（⼀）（1942/11/19）。[2]

   林雪⽟（2005），《⺠法總則》，第434⾴⾄第436⾴。[3]

   消滅時效的時間，原則上是15年：⺠法第125條：「請求權，因⼗五年間不⾏使⽽消滅。但法律所定期
間較短者，依其規定。」
另外⺠法還有5年與2年的短期消滅時效，分別是：
⺠法第126條：「利息、紅利、租⾦、贍養費、退職⾦及其他⼀年或不及⼀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
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使⽽消滅。」以及
同法第127條：「左列各款請求權，因⼆年間不⾏使⽽消滅：⼀、旅店、飲⾷店及娛樂場之住宿費、飲⾷
費、座費、消費物之代價及其墊款。⼆、運送費及運送⼈所墊之款。三、以租賃動產為營業者之租價。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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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消滅時效，除斥期間，消費借貸，抵押權

、醫⽣、藥師、看護⽣之診費、藥費、報酬及其墊款。五、律師、會計師、公證⼈之報酬及其墊款。六、
律師、會計師、公證⼈所收當事⼈物件之交還。七、技師、承攬⼈之報酬及其墊款。⼋、商⼈、製造⼈、
⼿⼯業⼈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

   ⺠法第315條：「清償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
定者外，債權⼈得隨時請求清償，債務⼈亦得隨時為清償。」

[5]

   最⾼法院99年度第7次⺠事庭會議第4號提案；⺠法第478條：「借⽤⼈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物
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得隨時返還，貸與⼈亦得定⼀個⽉以上之相當期限
，催告返還。」

[6]

   ⺠法第474條：「
I 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移轉⾦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約定他⽅以種類、品質、數量
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
II 當事⼈之⼀⽅對他⽅負⾦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消費借
貸。」

[7]

   最⾼法院99年度第7次⺠事庭會議第4號提案。[8]

   最⾼法院77年度第6次⺠事庭會議決議（⼆）；及⺠法第307條：「債之關係消滅者，其債權之擔保及其
他從屬之權利亦同時消滅。」

[9]

   ⺠法第880條：「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消滅，如抵押權⼈，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
年間不實⾏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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